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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试验与检测管理办法

（2022第一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试验与检测工作满足工程质量的需要，规范和加强工程

项目的试验与检测管理工作，依据 RBT21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

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TSG Z7002《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规

则》及公司《职业健康安全、质量、环境管理体系手册》等特制定本管理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属各工程项目部施工现场、生产作业车间

的试验与检测管理。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中的试验与检测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工程建设的相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对

项目建设所用的材料、试件、构件、设备、工程实体的质量和技术指标等

进行试验与检测的活动，以确保产品的性能达到合同要求。

第四条 所有试验与检测工作应当遵循客观、严谨、科学的原则，试验

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独立开展试验与检

测，保证结果的真实、准确。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公司技术质量部负责明确试验与检测相关管理要求，监督工程

各单位落实相关管理要求。

第六条 工程公司、子公司建立本单位试验与检测管理办法，对试验与

检测实施管理，指导所属项目进行试验与检测工作的策划、实施，对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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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的试验与检测工作进行监督。

第七条 工程项目部负责施工现场试验与检测的策划、实施与监督工

作，负责试验检测单位资质审查，确认现场的试验检测工作环境符合相关

要求。负责外委试验组织与实施。

第八条专业公司对本单位试验与检测活动进行管理。

第九条 公司所属试验检测单位（诚信达、诚顺达等）负责按本单位资

质范围开展试验与检测工作，出具试验检测报告；建立试验与检测管理程

序，负责相关资质的维护与保持工作，建立相应体系并有效运行，对本单

位试验与检测设备仪表（器具）、人员资质进行维护，保持其有效性。

第三章 管理要求

第十条 各工程项目在开工时，各专业均应编制试验与检测计划，明确

需进行试验与检测的：部件名称、试验检测项目、检测时机、合格标准、

试验检测单位等内容。

第十一条 试验与检测的工作内容包括：

一、用于工程的原材料、设备、构件等入场的相关试验或检测；

二、已安装部件的功能性试验，如：焊接接头无损检测及理化试验、

系统水压试验、锅炉严密性试验、钢筋保护层试验、混凝土强度试验、各

类电气试验等；

三、工艺性试验，对用于工程的工艺方法进行试验，如焊接工艺评

定、试验检测首件工艺验证、混凝土配比试验、各类接头强度试验等；

四、验收试验，对已完工的系统、设备的内在品质做出判定，按规程

规范、技术标准要求进行的试验检测项目。

第十二条 试验与检测工作应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并优先考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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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有的试验与检测资源，如诚信达、诚顺达等；当现有条件及资源不满

足试验检测需求时，可委托外部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相应试验与检测工作。

双方合同中应明确对试验与检测工作的要求。

第十三条 所有从事试验与检测的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

相应资格证书，在证书的相应等级和范围内进行试验与检测工作。

第十四条 试验与检测单位应建立试验与检测设备、仪器清单，定期进

行保养、检定与校准，使设备仪器处于良好可用状态。试验检测设备（器

具）的检定校准、封存、启用等管理执行公司计量相关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试验与检测的实施单位应编制相应的试验与检测工作程序，

明确试验与检测依据、执行标准、所需设备与环境、人员资质、操作流

程、结果报告和 HSE措施等要求，经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执行。外部

试验检测机构应将试验与检测的工作程序提交工程项目部审核后实施。

第十六条 工程项目部应在工程策划期间，按照工程合同及有关的工程

建设规程规范要求制定本合同范围内的试验与检测计划，由项目总工程师

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 所有试验检测工作必须形成记录，明确试验检测结果，由相

关人员进行签字；试验检测记录格式、人员资质等要求按相关规程规范、

技术标准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 各单位负责将试验与检测状态按照相应规定做好标识工作。

第十九条 开展试验与检测的单位，应在技术指导文件中明确试验与检

测质量控制点及相关要求，前一个检验控制点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时，

不得进行下道工序。

特例放行应遵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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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可慎重使用特例放行，并限期做完补验：

(一)一旦检验为不合格品时，能够追回，可更换产品；

(二)纠正该项不合格时不会影响相邻工程质量和后续工程质量；

(三)有明确的标识和详细记录；

(四)经项目质保工程师批准。

二、隐蔽工程、试件试验与检测及有明确规定的过程不得特例放行。

第二十条 试验与检测质量监督控制

承担试验与检测的单位应当建立和实施试验与检测质量监督控制程

序，制定监督计划，明确监督的组织、方式、实施要求和结果处置等。监

督可以选用以下方式：

(一)定期考核试验、检测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质量；

(二)定期评审已发出的检测报告；

(三)利用相同或者不同方法进行重复检测；

(四)参与试验与检测能力评价与验证活动。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技术质量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技术试验与检测管理流程图

2.技术试验与检测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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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技术试验与检测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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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技术试验与检测管理要求

序

号

主要工作

内容
管理要求

时间

要求
主要负责部门 输出文档

1

制定试验

与检测管

理办法

由技术质量部编制，公

司总工审批

成立后一

个月内
公司技术质量部

技术试验与检测

管理办法

2 建立本单位管理办法，

总工审批。

本办法发

布后一个

月内

工程公司、子公司
技术试验与检测

管理办法

3

编制试验

与检测计

划

项目各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编制，总工审批。

与项目专

业策划同

步

各工程项目部
技术试验与检测

计划

4
制定试验

与检测工

作程序

内部试验与检测单位编

制，技术负责人审批；

外部单位提交项目审核

后执行。

工作开展

前
试验与检测单位

技术试验与检测

工作程序

5
试验与检

测工作实

施

各工程项目部委托，并

负责对试验与检测单位

资质审查，过程监督。

过程实施

中

工程项目部

委托记录、

过程监督检查记

录

试验与检测单位按照委

托与相应标准、工作程

序进行试验与检测，过

程对人员设备按规定进

行控制，做好记录与状

态标识，提交结果与报

告。

试验与检测单位

过程记录、

试验与检测

结果报告

6
试验与检

测质量监

督控制

由试验与检测单位建立

控制程序，并按要求实

施。

过程中 试验与检测单位
质量监督控制程

序与过程记录


